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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B_BD_E9_99_85_E8_c36_53747.htm 第三节 基金资金的保证

各会员国保证基金资产如因其所指定的存款机构倒闭或赖欠

而发生损失时负赔 偿责任。 第十四条 过 渡 办 法 第一节 对

基金的通知 会员国应通知基金是否将采用本条第二节的过渡

办法，或者是否将准备接受第 八条第二、三、四节所规定的

义务。采用过渡办法的会员国以后如准备接受上述义 务时，

应即通知基金。 第二节 外汇限制 会员国在通知基金准备按本

规定采用过渡办法后得不顾本协定的任何其它条文 的规定，

维持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修改在其成为会员国时已在施行的各

种限制国际经 常性往来的付款和资金转移办法。会员国应继

续在其外汇政策中注意基金的宗旨。 一旦条件许可，应即采

取各种可能的措施，与其它会员国发展各种商业上和金融上 

的办法，以便利国际支付，并促进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。特

别是，一旦会员国自信 取得此种外汇限制后已能解决本身国

际收支问题，而不致过分依赖基金的普通资金 时，应即取消

本节规定下所维持的各种限制。 第三节 基金对限制办法的行

动 基金应就依本条第二节实施的限制提出年度报告。任何会

员国如仍保留不符合 第八条第二、三、四节的任何限制，应

每年与基金进行磋商有关继续施行的问题。 如基金认为在特

殊情况下有必要时得向会员国提议，指出目前情况有利于将

不符合 本协定其它条文规定的某项限制予以取消，或将全部

限制予以放弃，并给予该会员 国一答复的适当期限。如基金

发现该会员国坚持仍保留不符合基金宗旨的限制，该 会员国



应受第二十六条第二节（ａ）的制裁。 第十五条 特别提款权 

第一节 分配特别提款权的权力 当发生需要时，基金有权将特

别提款权分配给参与特别提款权帐户的会员国， 以补充其现

有储备资产之不足。 第二节 价 值 单 位 确定特别提款权价值

的方法由基金以总投票权７０％的多数票决定。但是，改 变

定值的原则或根本改变应用实施中的原则，应经总投票权８

５％的多数通过。 第十六条 普通帐户与特别提款权帐户 第一

节 业务活动的分列 凡涉及特别提款权之业务活动应通过特别

提款权帐户办理。本协定授权基金办 理的其它业务活动应通

过普通帐户办理。按照第十七条第二节规定办理之业条活动 

应同时通过普通帐户与特别提款权帐户办理。 第二节 资产和

财产的分列 除在第二十条第二节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

以及附录Ｈ和Ｉ项下所获得的 资产和财产应列入特别提款权

帐户以外，基金所有的资产和财产应列入普通帐户（ 按第五

条第二节（ｂ）所管理的资金除外）。列入其中一个帐户之

资产和财产不得 用以支付另一帐户业务项下之负债、义务以

及损失。例外情况是：办理特别提款权 帐户的行政费用，应

由基金从普通帐户中开支。此项费用应根据合理估计，按照

第 二十条第四节之规定，以特别提款权偿付，由各参与国随

时摊还。 第三节 帐户记载与汇报情况 参与国的特别提款权持

有额之变化只有在基金记入特别提款权帐户以后始为有 效。

参与国在使用特别提款权时应通知基金，是引用协定中哪一

条规定而使用的。 基金还可以要求参与国提供在其职权范围

内所需要的情报。 第十七条 参与国及特别提款权的其它持有

者 第一节 参 与 国 基金的任何会员国在向基金提交保证书之

日即可作为特别提款权帐户之参与国 。该参与国应在保证书



中说明：它愿遵守基金的规定，承担特别提款权帐户参与国 

应承担之一切义务，并已在国内采取必要步骤，使其能承担

这些义务。在本协定有 关特别提款权帐户的规定尚未生效和

至少有占总份额７５％的会员国按本节规定交 进了它们的保

证书前，会员国不能成为参与国。 第二节 基金作为持有者之

一 基金可以在普通资金帐户上持有特别提款权，并按照本协

定规定，在和会员国 的业务交易中，或者和根据本条第三节

的条款所规定的持有者的业务交易中，通过 普通资金帐户接

受和使用特别提款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